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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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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臺北市立蘭雅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5月27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人字第104350333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市府來函影本一份(35033300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市府針對本府各機關員工於規定上班時間以外，如經

主管透過各種通訊設備指派工作執行職務，其應注意事項

及加班起訖時間認定方式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市府104年5月19日府授人考字第10430550600號函辦理

。

二、檢送市府來函影本一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立大學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及市立

幼兒園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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